
中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留证明事项清单

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名称 保留（取消）

1

申请人及家庭成员

身份证明、户籍证

明

1.中卫市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办法 卫政发[2012]130 号

2.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分配入住管理暂行办法 宁建发[2015]101 号
保留

2 月工资收入证明
1.中卫市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办法 卫政发[2012]130 号

2.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分配入住管理暂行办法 宁建发[2015]101 号
保留

3 现住房情况证明
1.中卫市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办法 卫政发[2012]130 号

2.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分配入住管理暂行办法 宁建发[2015]101 号
保留

4
与工作单位签订

的劳动合同
1.中卫市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办法 卫政发[2012]130 号 保留

5
缴纳社会养老

保险证明
1.中卫市公共租赁住房分配管理办法 卫政发[2012]130 号 保留

6 资金到位证明
1.《关于印发<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电子招标投标活动监

督管理工作规定>的通知》[宁建（建）〔2012〕31 号]
保留


